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捐赠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捐赠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等有
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捐赠是指学校接受捐赠和对外捐赠。
第三条 学校受赠资产是指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境外机构或个人

赠予学校。学校所属单位、组织、团体的资产(包括各种固定资产、货币资产、低值易耗品、
材料等)，属国家所有，是学校依法占有和使用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 对外捐赠是指学校及学校所属各单位依规将国有资产，无偿支援社会公益事业
以及扶贫、赈灾等的国有资产处置行为。

第二章 受赠资产管理

第五条 受赠资产分为定向捐赠资产和非定向捐赠资产，学校有关部门按照国有资产管
理的要求对受赠资产进行管理。

第六条 学校所属单位、组织、团体接受的捐赠，必须纳入学校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定向捐赠资产，原则上应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安排、使用和专项管理。非定向捐赠资产，由国
资处发布受赠资产信息，有意向的二级学院、部门向国资处提交调配申请，经学校研究后，
办理调拨手续，如属“三重一大”范围，按学校“三重一大”制度执行。受赠资产应优先满足教
学单位的需求，充分发挥捐赠物资的使用价值。

第七条 学校及学校所属单位、组织、团体接受捐赠资产，应持已确认的资产清单到资
产管理部门办理验收，并凭有关资料和验收单据办理入账手续。

第八条 受赠的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一）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学校负担的运费、保险费、

安装调试费以及相关税金等，作为入账价值；
（二）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资产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做出评估价值，作为入

账价值；
（三）字画、工艺品等无法评估价值的，按名义价值 1元作为入账价值;
（四）不宜长期保存、易损耗的物资，可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拍卖，拍卖收入上缴学校

财务。
第九条 学校为表彰捐赠人对学校的援助和贡献，向捐赠人发放荣誉证书。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可以按捐赠人的意愿进行冠名：
（一）捐赠人捐建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方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
（二）捐赠人捐赠的能单独完成某一类科研项目或实训任务的仪器设备，且设备价值达

200 万元以上；
（三）其他重要的捐赠情形。

第三章 对外捐赠管理



第十条 学校及学校所属单位在授权范围内利用学校资金和其他各类资产对外捐赠，应
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并报主管部门备案。未经审批，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对外捐赠。

第十一条 经办单位按规定程序，上报学校审批。报批时，必须附送资产的原始资料、
详细清单等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学校对外捐赠应与受赠人就捐赠的相关事宜达成并签订协议（特殊情况，如
遭受自然灾害除外），捐赠后要向受赠人取得合法、有效的票据。

第十三条 对外捐赠后，经办单位和原资产使用单位应凭有关捐赠报告以及受赠方提供
的相关资料、票据于一个月内办理资产的销账手续。

第四章 责 任

第十四条 学校任何单位（部门）未经学校授权或同意，私自以学校或学校所属单位的
名义对外捐赠的，学校将追究该单位（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部门）或个人未经学校批准，在接受捐赠时，擅自向赠与方做出
不实承诺，影响学校声誉，或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学校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六条 对以对外捐赠的名义转移、贪污、侵占学校资产的，学校将按照相关规定予
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